桂林银行教师奖评选方案（试行） 

一、奖励目的
旨在激励更多的教师投入到我校课外活动教学中，指导学生参与社团活动、专业技能比赛、社会服务等第二课堂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
二、奖励对象
德教双馨、积极指导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的在职在校的专任教师（含一线专职辅导员）和教辅人员。
3、 申报条件
（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团结协作精神；爱岗敬业，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具有良好的师德和敬业精神。
[bookmark: _GoBack]（二）在广西师范大学任教时间不少于3年，近3学年连续承担本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受学校委派到中学开展驻点教学和科研的视为承担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如因进修访学、攻读学位，不承担本校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任务间断时间不能超过1年。 
（三）业绩条件：
1.思想成长类：指导学生参加党校、团校、大学生领导力培训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等培训或思想引领类活动及比赛的经历，获得相关荣誉等。
2.实践锻炼与志愿公益类：指导带领学生参与各类志愿公益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经历，获得相关荣誉等。
3.创新创业类：指导带领学生参与各级各类学术科技、创新创业竞赛和活动经历及获得相关荣誉，指导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获得自治区级及以上立项，指导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取得的技术专利、自主创业等。
4.文体活动类：指导带领学生参与各级各类文艺体育活动的经历，获得相关荣誉等。
5.学术科技类：指导带领学生参加各类学科专业竞赛，获得相关荣誉等。    
（四）近三年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桂林银行教师奖的评选：
1．发生教学事故而受处理；
2．有违教师风范要求的行为；
3．有违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4．受党纪、政纪处分。
4、 奖励名额和金额
每年10月开始评选。每届20个名额，每个名额奖励人民币6000元整（税前），为期五届（2021年9月起至2025年9月止）。 
五、评选办法
（一）本项目设学校评审小组，负责评选管理工作，具体工作由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评审小组组长由分管基金会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教育发展基金会领导担任，成员由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教务处、学工部、研工部等职能部门领导组成。
[bookmark: _Toc12107]（二）符合本办法相关条件的教师可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提出申请，并填写《桂林银行教师奖申请表》。
（三）本项目每年10月份开始进行评选，流程为教师本人申请、教师所在学院（部）推荐、学校评审、学校公示等程序。
（四）各学院（部）负责组织本单位桂林银行教师奖候选人的推荐工作。候选人须经学院党政群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方能向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推荐。每个学院（部）推荐人数为1～2名。	
（五）评审小组组织评审。评选结果在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于每年12月底前确定最终获奖人员名单。
（六）桂林银行教师奖三年后可再次申请参加评选。
（七）参评的教师以及相关单位应实事求是地按照要求认真填写《桂林银行教师奖申请表》中的各项内容。如填写项目出现马虎、敷衍了事者，将取消该评选人的获奖资格；以弄虚作假等不道德手段获得奖励者，一经查实，将撤销奖励。
6、 获奖教师义务
（一）为实现桂林银行教师奖的宗旨，获奖教师应继续策划和参与课外活动教学，带领指导学生实施社会公益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我校“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
（二）获奖教师应该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工作成果，积极举办相关主题沙龙和分享活动，带动更多青年教师共同参与课外活动教学。
[bookmark: _Toc22945]七、表彰与奖励
桂林银行教师奖由基金会于每年12月通过广西师范大学官网以及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官网公布当年桂林银行教师奖的正式获奖名单。
桂林银行教师奖获奖名单公布后，学校将采取适当形式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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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办法由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和桂林银行教师奖评审小组负责解释。





